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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2 年东莞市科普和学会科技服务项目
申报指南（科普活动项目）

一、项目内容

重点围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大力弘扬科学精神，

培育理性思维，养成文明、健康、绿色、环保的科学生活方

式，提高劳动、生产、创新创造的技能，结合科技热点及民

生焦点，以服务我市创新驱动发展、产业转型升级为中心，

面向我市青少年、社区居民、产业工人、老年人、城镇劳动

者、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五大重点人群开展形式多样，内容丰

富的科普活动，营造浓郁的科普氛围，促进公民科学素质稳

步快速提升。鼓励联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其他城市有关部门共

同开展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科普活动。科普活动项目设八大

专项内容：科普原创视频、科普传播运营、青少年科学教育、

全国科普日活动、产业工人科学素质提升、全民健康卫生、

生态文明、学术交流与培训。

二、实施要求

（一）活动须采取适当方式标注“东莞市科普专项资助

活动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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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根据活动的具体情况，项目应在现场及有关材料

中明确东莞市科协作为指导单位。

（三）各项目单位的资助资金依据《办法》拨付和使用。

项目资助额度由项目评审专家组根据项目实施的内容核定。

（四）鼓励结合科普视频、科普读物、科普动漫、科普

推文等群众喜闻乐见和易于接受的方式进行科普传播。作品

不得有科学性错误。

（五）科普作品如涉及与第三方的相关知识产权或版权

问题，项目申报单位应妥善处理好，如因此引发相关争议由

项目申报单位负责相关法律责任。作品须免费与市科协共享

并可同步发布在市科协的宣传平台。

（六）培训、讲座、论坛类科普活动要形成二次传播的

科普视频或图文资料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项目必须符合《办法》的申报对象及条件。

（二）申报资助金额以万元为单位，不含小数。

（三）申报单位负责项目超出资助金额部分。

（四）同一单位最多只能申请一项重大科普活动和一项

一般科普活动，不得多报，多报均无效。

（五）申报单位为企业的实行事后资助原则（2023 年资

助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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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报材料（提供申报材料必须真实，如发现虚假情

况，按取消申报资格处理。）

（一）《东莞市科普和学会科技服务项目申报书》

（二）申报单位的机构证明（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或企

业营业执照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）。

（三）科普领导机构名单，科普工作规划（计划）。

（四）开展科普工作的硬件（含办公场地）设施设备的

有关证明材料。

（五）本次科普活动项目的活动方案和经费预算等资料。

（六）拟邀请专家、学者的简介，附每位专家的身份证、

学历证、职称证的复印件或拟邀请专家确认参与活动协议的

证明材料。申报资料中涉及到组织单位，必须经单位负责人

签字并盖单位公章。申报资料中涉及到领导、专家、嘉宾等

有关人员名字必须经该本人签字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七）科普工作人员花名册及分工安排，附每个人的身

份证、学历证、职称证复印件。

（八）提供 2021 年开展科普活动总结、活动成效及有关

证明材料，附相应的图文资料。科普工作档案的有关证明材

料。

（九）由会计师事务所或财政部门提供 2021 年单位用于

开展科普工作的经费开支情况及2021年单位不处于亏损的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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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报表等证明材料。

（十）与有关单位签订合作举办该项目的协议复印件。

（十一）其他补充证明材料。

五、具体专项内容

专项一：科普原创视频

（一）申报内容：围绕健康卫生、垃圾分类、人工智能、

生态环保、科学精神传播等内容，通过通俗易懂、深入浅出

的方式就某一个内容制作成系列科普小视频，并可利用各类

互联网传播平台，面向社会公众广泛宣传、介绍、推广。

（二）申报对象：东莞市内具有专业知识（有较好的对

外普及价值）背景的企事业单位、科技社团。

（三）资助计划：重大科普活动项目 20 万元/项，计划

资助 2 项。

（四）补充说明

1.所有作品要科学准确，且为原创，不能侵权，不得产

生知识产权纠纷。

2.所制作的科普视频应形成体系，并由不少于 5 个小视

频组成。申报单位须提供本单位与媒体签订的科普视频宣传

推广意向协议。

3.科普视频内容要围绕科技科普热点话题和事件，与时

政热点有所区别；内容要严把审核关，确保内容意识形态安



— 5 —

全。

专项二：科普传播运营

（一）申报内容：支持市内科普网站、网络媒体（包括

网络自媒体、传统媒体网络平台等）开设科普专栏，通过原

创或借助科普中国资源库传播科普知识，定期举办线下科普

活动，广泛传播，提升全民科学素质。

（二）申报对象

东莞市内的企事业单位、科技社团。

（三）资助计划：重大科普活动项目 20 万元/项，计划

资助 2 项。

（四）补充说明

1.申报单位应通过平面媒体、网络媒体、广播电视媒体

等平台进行科普传播，并提供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

月 31 日期间进行科普传播的相关证明材料。

2.所传播的资讯要围绕科技科普热点话题和事件，与时

政热点有所区别；内容要严把审核关，确保意识形态安全、

内容科学、不能侵权。

3.原创科普内容要科学，需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审核

把关，申报时附与专业机构签订的意向合作协议。

专项三：青少年科学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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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报内容：青少年科学教育类科普活动，组织开

展全市性或区域性大中小学生科学教育、科学实践活动、科

普作品评选、科技竞赛等活动，启迪青少年创新思维，推进

我市青少年科普教育事业发展，为我市科技创新和科学教育

贡献力量。

（二）申报对象：东莞市内具有举办相关活动经验的企

事业单位、科技社团和镇（街）科协。

（三）资助计划：重大科普活动项目 20 万元/项，计划

资助 8 项；一般科普活动项目 5 万元/项，计划资助 10 项。

（四）补充说明

申报单位的工作内容、范围、条件、能力必须与所申报

的科普活动相一致。

专项四：全国科普日活动

（一）申报内容：1.重大科普项目：在 2022 年全国科普

日活动期间，配合市科协开展多形式、广覆盖的科普主题类

大型活动，活动形式包括科普展览、主题科普讲座、新技术

新生活科技互动体验等，集中营造讲科学、爱科学、学科学、

用科学的良好氛围。2.一般科普项目：在 2022 年全国科普日

活动期间，以多种方式举办进校园、进企业、进社区的主题

性科普活动，如围绕食品安全等内容开展科普展览、主题讲

座等。

（二）申报对象：东莞市内具备举办全市性大型活动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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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的企事业单位、科技社团和镇（街）科协。

（三）资助计划：重大科普项目 40 万元/项，资助 2 项;

一般科普项目 5 万元/项，资助 1 项。

（四）补充说明

申报项目需配合东莞市全国科普日活动启动仪式举行，

重大科普项目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三种活动形式，每项形式

内容如下：

1.科普展览

通过引进或原创的方式举办大型主题式科普展览。

2.主题科普讲座

围绕社会普遍关注的民生科普主题，为公众举办系列科

普讲座。

3.新技术新生活科技互动体验

围绕新技术新生活科技主题，举办大型科普活动（嘉年

华），组织相关企事业单位通过集中展示、互动体验等形式，

为广大市民传播科学知识，呈现生动新颖、内容多样、内涵

丰富的科普联动大盛会。

专项五：产业工人科学素质提升

（一）申报内容：围绕提高产业工人综合素质，动员和

组织市内企业开展形式多样、针对性强的科普活动，惠及市

内产业工人，并实施科普助力党群服务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

践中心建设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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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报对象：镇（街）科协、与科普内容相一致的

专业性科技社团。

（三）资助计划：重大科普活动项目 30 万元/项，计划

资助 6 项。

（四）补充说明

1.鼓励镇（街）科协联合镇（街）工会、文明办共同举

办。

2.覆盖企业不少于 60 家，总惠及达 6000 人次。

专项六：全民健康卫生

（一）申报内容：广泛普及人民群众应知应会的健康卫

生基本知识和技能，通过进企业、进社区、进学校等方式，

集中开展健康科普活动，提高全民健康意识和健康生活方式

的能力。选题包括新冠病毒防治、主要慢性病防治，食品安

全，中医养生、禁毒宣传、职业病防治、全民口罩行动等全

民健康卫生知识。

（二）申报对象：东莞市内的医院、医疗机构、医学类

科技社团，与食品健康有关的企事业单位。

（三）资助方式：重大科普活动项目 20 万元/项，计划

资助 8 项；一般科普活动项目 5 万元/项，计划资助 8 项。

专项七：生态文明

（一）申报内容：围绕我市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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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，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和宜居水平，推动“湾区都市、品质

东莞”建设迈上新台阶。选题包括垃圾分类、环境保护、“双

碳”宣传、美丽东莞建设、科普助力乡村振兴等内容。通过

开展保护生态、爱护环境、节约资源能源、提高东莞品质的

知识普及活动，倡导符合绿色文明的生活习惯，提高生态文

明水平。

（二）申报对象：东莞市内与生态文明建设有关的企事

业单位和科技社团，镇（街）科协。

（三）资助方式：重大科普活动项目 20 万元/项，计划

资助 5 项；一般科普活动项目 5 万元/项，计划资助 5 项。

专项八：学术交流与培训

（一）申报内容：围绕社会普遍关注的科技创新热点难

点，以社会需求为导向，展现我市产业发展趋势和关键核心

技术，打造创新观点理性碰撞的互动平台，采取论坛、学术

沙龙、报告会等形式开展学术交流与培训活动。通过对新兴

产业和新技术的科普，展示我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风采，促

进科技工作者的技术交流，提升科技人才的最新科学技术知

识及产业知识，增强科技工作者的认同感和归属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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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报对象：东莞市内科技创新、科学普及有关

的企事业单位和科技社团，镇（街）科协。

（三）资助方式：重大科普活动项目 20 万元/项，计

划资助 10 项；一般科普活动项目 5 万元/项，计划资助

10 项。

六、科普活动项目经费支出范围与幅度

严格按照《办法》执行。

（一）人力资源成本(人员费、专家劳务费、专家接

待费)原则上不超过 60%

（二）场租费原则上不超过 20%

（三）宣传、策划费原则上不超过 30%

（四）资料费原则上不超过 30%


